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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山东淄博周村人解某某和济南
商河人陈某楼、 李某滨曾是一起经
商的生意伙伴。 因解某某将位于商
河的地产项目二、 三期转让给了陈
某楼、李某滨二人，但针对项目一期
的分摊费用、占用资金、配套造价等
具体承担情况，双方发生争议，并引
发了数起民事诉讼。随后，解某某向
公安机关举报陈某楼涉嫌合同诈骗
罪、挪用资金罪。陈某楼户口和居住
地以及犯罪地的商河县公安局没有
立案， 但随后解某某户口及居住地
的淄博某公安局以陈某楼涉嫌挪用
资金罪立案， 淄博某检察院最终决
定“不批捕”。随后，淄博某公安局以

“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报案人均
在（淄博市）某区辖区内”为由，将案
件移交给了举报人解某某户籍所在
地的淄博市某区公安分局。 一年之
后， 某区人民检察院将陈某楼起诉
至某区人民法院， 最终陈某楼被以
职务侵占罪判处五年六个月。

据山东省淄博市某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2020）鲁刑初 1××号显
示，2011 年 8 月， 解某某实际控制
的山东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建设公司） 以全资法人
股在济南商河县贾庄镇投资成立了
山东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置业公司），并以该公司在当地
竞得 73 亩土地一宗，后巨×建设公
司委派陈某楼担任巨×置业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和经理， 全权负责该房
地产项目（即××华庭项目）的经营。
该房地产开发项目于 2011年 10月
开工，2012 年 5 月陈某楼辞职。 同
年 6 月， 巨×建设公司委派解某某
实际控制的淄博××都市农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都市公司）总经
理李某滨兼任巨×置业公司负责
人，继续负责项目开发建设。

2012 年 10 月 23 日， 巨×建设
公司与陈某楼、“李某”（李某滨）签
订《楼盘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
巨×建设公司负责（××华庭）一期住
宅楼的建设及销售， 销售款归巨×
建设公司所有，将××华庭二、三期
土地转让给陈某楼、 李某滨继续开
发， 并将巨×置业公司全部股份转
让给陈某楼及其指定人员， 约定转
让价格为 2500万元。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济商初字第 3××号民事判决
书显示，上述协议签订后，陈某楼从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2013 年 8 月
26 日分十次按照协议约定共计付
款 25016000 元。

××华庭二、 三期项目转让后，
因一期与二、三期项目的分摊费用、
占用资金、 配套工程及造价等具体
承担纠纷，解某某与陈某楼、“李某”
（李某滨） 发生争议， 从 2014年到
2019年，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在民事诉讼期间， 解某某先后
以陈某楼在位于商河县的巨×置业
公司任职期间涉嫌挪用资金罪、合
同诈骗罪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
2016 年 12 月， 济南市商河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以“不够立案条件”为由
不予立案。解某某申请行政复议后，
济南市公安局仍然维持不予立案的
决定。

2018 年 11 月 23 日，解某某到
自己户籍辖区的淄博某公安局举
报。同年 11月 27 日，淄博某公安局
淄公（经）立字【2018】××号立案决
定书显示，对陈某楼挪用资金案、合
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2019 年 1 月 29 日， 山东省淄
博某人民检察院淄检侦监不批捕
【2019】×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显
示，经该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 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
人陈某楼。

当日，陈某楼被取保候审。
2019 年 10 月 11 日，淄博某公

安局将案件移交至辖区内的某区公
安分局。 据淄博某公安局淄公经移
（2019）×号案件移交函显示：“我局
正在侦办的陈某楼、 李某滨涉嫌职
务侵占、挪用资金一案，因犯罪嫌疑
人所在单位及报案人均在某区辖区
内，为了便于案件顺利诉讼，现将该
案移交你局，请依法办理。 ”

今年 1月 19 日，某区人民检察
院决定逮捕陈某楼。 某区人民检察
院周检二部批捕【2020】×号批准逮
捕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认为，该
（陈某楼）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侵占
罪，符合逮捕条件，决定批准逮捕犯
罪嫌疑人陈某楼。

1 月 20 日， 陈某楼被依法逮
捕。

10 月 13 日， 山东省淄博市某
区人民法院（2020） 鲁 03××刑初
1××号刑事判决书显示， 被告人陈
某楼犯职务侵占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六个月。被告人李某滨、陈某
楼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 2720000
元，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发还被害
单位巨×置业公司(转让前)实际控
制人解某某。 被告人陈某楼违法所
得人民币 300000 元， 继续予以追

缴,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巨×置业公
司(转让前)实际控制人解某某。

上述案件中被害单位巨×置业
公司注册、经营和××华庭项目均在
济南商河县， 但是同案人李某滨同
时兼任案外注册在淄博某区的××
都市公司总经理。目前，被告人李某
滨因犯职务侵占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陈某楼家
属表示，解某某与陈某楼、李某滨之
间的民事官司， 就双方有关资金如
何清算的问题，法院正在厘清，谁欠
谁、欠多少还没有最终定论，而涉案
的几笔资金在民事纠纷中也有涉
及。如今，由解某某报案导致陈某楼
被追究刑责，此举让人感觉很茫然。

法律评析

依据现有材料及相关法律规
定， 笔者认为此案目前由淄博某区
司法机关管辖值得商榷。

首先，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了“刑事案件以犯罪地人
民法院管辖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人
民法院管辖为辅” 这一法院审理的
地域管辖原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 第十五条以审判管
辖为对标，同样确立了“刑事案件以
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为主、 犯罪嫌
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为辅”的
管辖原则。《关于办理经济犯罪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规定：“非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
施经济犯罪的， 由被告人工作单位
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 如果由犯罪
行为实施地或者被告人居住地的公
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 也可以由
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被告人居住地
的公安机关管辖。 ”因此，在非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经
济犯罪的案件中， 被告人工作单位
所在地公安机关同样具有管辖权，

并且优先于一般经济犯罪案件的犯
罪地及居住地管辖。 但这里所说的
工作单位应当特指与经济犯罪密切
相关且利用职务便利的工作单位，
而不能任意扩大解释。

其次，结合本案分析，淄博市某
区既不是陈某楼、 李某滨涉嫌职务
侵占、挪用资金一案的犯罪地，也不
是二被告人的居住地， 仅仅是被告
人之一的李某滨所任职的案外公
司××都市公司的所在地，因此由淄
博市某区公安分局管辖该案并不适
宜。 尽管淄博某公安局在案件移交
函中称“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报
案人均在（淄博市）某区辖区内，便
于案件顺利诉讼”，但是综合考虑本
案情况，该理由并不充分。虽然李某
滨同时在××都市公司任总经理，但

是其被控利用担任巨×置业公司经
理（住所地为济南商河县）的职务便
利，而并非××都市公司总经理的职
务便利， 其被控侵占的也是巨×置
业公司的财产，与××都市公司毫无
关系， 由淄博市某区立案侦查并无
侦查诉讼上的便利。另外，本案举报
人解某某户籍所在地及其实际经营
并控制的多家公司所在地均为淄博
市某区， 由淄博市某区立案侦查不
仅违背了案件管辖便利诉讼的立法
初衷和本意， 也难免有地方保护之
嫌。

再次，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
解某某与李某滨、 陈某楼在签订协
议时即有将来清算的约定， 双方又
存在多起民事官司。 在民事官司的
判决中，法院也判决了需要清算。这
说明， 涉案的相关款项更像是双方
合作的一个过程， 该过程应该终结
于民事官司。 如果在民事官司当中
双方有隐瞒，才可能构成犯罪，而不
能不考虑整个过程， 单独将一个合
作程序作为定罪的依据。

此外，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
程序性制度， 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
就在于程序正义， 尤其应当满足程
序的中立性和参与性原则。 在刑事
诉讼活动中， 案件管辖权必须正确
行使， 否则当事人的程序性权益从
一开始就会遭到侵害， 进而有可能
进一步损害实体正义， 影响到裁判
结果。如前文所述，本案由某区司法

机关办理并不适宜， 而且据说被告
人及辩护人在一审过程中就对管辖
权提出了异议， 但司法机关并未回
应。在此情形下所得出的裁判结果，
不仅很难为被告人所接受， 同时也
会引起社会公众不必要的猜疑，甚
至影响司法公信力。

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人民法院
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
行）》均明确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
权在庭前会议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
主张， 规定了对案件的管辖权异议
可以在庭前会议中解决， 提出管辖
权异议的主体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 受理管辖权异议的机关为审理
本案的人民法院。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无论是刑
事诉讼法解释还是庭前会议规程都
属于司法解释， 当事人对于管辖权
异议的程序性权利并未在立法上得
到实质保障。另一方面，上述规定仍
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例如在公安机
关侦查以及检察审查起诉环节，能
否增加有律师参与的处理管辖权异
议的制度设计， 法院对管辖异议的
回应以何种方式进行， 管辖权异议
成立对之前司法活动的效力如何认
定， 管辖异议驳回后的救济途径在
哪里？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
化。

（作者单位：北京周泰律师事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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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银娇 蒋慧

人在家中坐，卡在身上带，银行
卡内近 5 万元的存款却不翼而飞。
孙女士因此起诉银行， 主张银行对
储户存款有安全保障义务， 要求银
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银行则辩称，
涉案银行卡被盗刷系因孙女士在泰
国境内使用时泄露密码所致， 孙女
士对其持有的银行卡未尽到谨慎义
务，故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系伪卡
交易导致的储户经济损失， 判决由
银行承担全部损失及利息。 银行不
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提出
上诉。近日，北京一中院作出最终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案情

孙女士于 2019 年 2 月春节期
间赴泰国旅游， 曾用银行卡在泰国

某商户消费 550元。2019 年 6月 17
日， 银行客服致电孙女士询问近期
是否出过国，并称其银行卡出现 30
多笔消费异常情况。 孙女士顿感疑
惑，她自 2月 9日回国后再未出国，
涉案银行卡从未丢失， 一直由其保
管， 银行卡密码信息也只有本人知
晓。 其回国后更是从未使用过涉案
银行卡消费、取现或查询。由于该银
行卡不常使用， 孙女士甚至未给该
卡开通手机银行和短信提醒。

孙女士接到电话后立马查询账
户交易明细， 这才猛然发现从泰国
回来的这 4 个多月， 该张银行卡在
泰国竟发生了 31笔异常消费。第二
天，孙女士立即前往派出所报案，自
述银行卡被盗一事， 目前该案尚未
侦破。

而后，孙女士诉至法院，主张银
行对储户存款有安全保障义务，要
求银行对其被盗刷的损失予以赔
付。而银行方则认为，涉案银行卡被
盗刷系因孙女士在泰国境内使用时

泄露密码所致， 孙女士对其持有的
银行卡未尽到谨慎义务， 故应当由
其自行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银行
不仅应当保证该银行卡存款本金和
利息的支付， 还应当保障持卡人的
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
犯。

结合涉案交易发生时间、地点、
护照等信息， 以及借记卡所在地时
间、空间、距离等常识判断，可以认
定本案涉及的借记卡交易为犯罪嫌
疑人利用伪造复制的储蓄卡进行的
伪卡交易， 该交易行为不应对持卡
人产生法律效力。 银行亦未提供有
效证据证明孙女士存在泄露密码的
违约行为， 储户在未开通手机银行
且未办理短信提醒业务的情况下，
其对于因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
账户内资金减少的情况是很难知晓
的。

在本案中， 银行未能识别出伪
卡， 违反了保障卡内资金安全的义

务，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
院最终判决银行赔偿孙女士全部损
失近 5 万元本金及利息。

该银行不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
一中院提出上诉， 主张涉案银行卡
资金变动异常期间长达 2 个月，笔
数多达 30 多笔， 但是直到 2019年
6 月 18 日孙女士才报案，孙女士未
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

另外， 尽管商业银行应当承担
安全保障义务， 但这种安全保障义
务不能替代孙女士应当承担的妥善
保管密码的基本合同义务。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结合
时间、地点、空间及涉案账户曾在国
际银联通报的泄密商户进行过消费
的信息， 诉争交易系伪造复制的储
蓄卡进行的伪卡交易。 孙女士的银
行卡被他人复制， 表明被盗刷银行
卡不具有唯一的识别性， 银行卡系
统存在安全隐患， 致使银行卡背面
的磁条信息被复制且不能被辨别真
伪， 故银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

未尽到安全保障的违约行为。 银行
未能证明孙女士授意第三人进行交
易， 以及孙女士对密码泄露存在过
错。另外，孙女士在接到银行客服电
话次日便报了案， 银行上诉主张孙
女士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 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

近年来， 中国游客在境外刷卡
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消费常态， 但随
之而来的盗刷事件却时有发生，这
里针对银行卡盗刷的常见疑问进行
分析。

首先， 该如何防范银行卡被盗
刷？

对于持卡人而言， 最重要的是
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养成良好
的用卡安全意识， 可以通过开通余
额变动短信提醒等业务， 随时掌握

卡内余额变动情况。 在刷卡消费过
程中，要严防银行卡密码外泄，输入
密码时应注意遮挡键盘。 一旦发现
银行卡被盗刷，应就近到 ATM 所在
网点进行查询并进行取款或吞卡操
作，证明卡未离身且在本地，随后及
时挂失并到公安机关报案。

对于银行而言， 应努力保障持
卡人的存款安全， 提高并改进银行
卡防伪技术， 最大限度防止持卡人
的银行卡被盗刷。

其次， 所有银行卡被盗刷的情
况都可以要求银行承担责任吗？

并非所有银行卡被盗刷的损失
都要由银行承担赔付责任。 每位持
卡人对个人银行卡和密码负有保管
义务， 在银行为持卡人提供了必要
的安全、保密义务的情况下，持卡人
若因自身过失造成银行卡遗失或密
码泄露而产生的风险及损失， 一般
情况下应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为积极倡导“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理念，活跃公安机关警营文化生活，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日前，合肥市
公安局举办 2020年全市公安系统排球比赛，来自全市公安（分）局、局直机关 12支代表队 120多名民、辅警参赛。

汪宜胜 /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刑事案件以
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为辅”这一法院审理的地域管辖原则。 在刑事诉讼
活动中，案件管辖权必须正确行使，否则当事人的程
序性权益从一开始就会遭到侵害，进而有可能进一步
损害实体正义，影响到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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